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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市级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市级财政性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为落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2020 年，市本级

财政性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3329 万元，较上年下降

40.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3241 万元，较上年下降

40.8%；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0 万元，较上年下降 100%；财

政专户收入安排 88 万元，较上年下降 20.4%。

（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451 万元，较上年

下降 39.9%。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安排 484 万元，较上年下

降 33.8%（主要是车辆更新数减少），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 457 万元，财政专户收入安排 27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1967 万元，较上年下降 41.3%（主要是公车改革），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1949 万元，财政专户收入安排 18

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 674 万元，较上年下降 44.1%（主要

是厉行节约，大力压减），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669 万

元，财政专户收入安排 5 万元。

（三）因公出国（境）费 204 万元，较上年下降 35.2%

（主要是出访任务减少），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166 万

元，财政专户收入安排 38 万元。

二、市级地方政府债券及外债还本付息情况

2020 年需安排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及外债还本付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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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06 万元，其中：偿还一般债券到期本金 79444 万元，全

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偿还外债到期本金 635万元，

支付一般债券及外债利息、手续费 19727 万元，全部使用一

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截至 2019 年底，市级政府一般债务

余额 48.96 亿元。

2020年需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81051万

元，其中：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金 69100 万元，全部使用政

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偿还；支付专项债券利息、手续费 11951

万元，全部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偿还。截至 2019 年底，

市级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8.53 亿元。

省级提前下达我市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7500

万元（不含省财政直管县），全部是专项债务。其中市级使

用 15000 万元，已编入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转贷桃

城区 30000 万元、衡水高新区 40000 万元、冀州区 2500 万

元。根据政府债券支出用途规定，市级使用新增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安排以下支出项目。

2020 年市级使用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部门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合计 15000

1
衡水市市区主干道一次网改扩建

工程
市城管局 专项债券 10000

2 滨湖新区一次网改扩建工程 市城管局 专项债券 5000

三、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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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市级财政对下转移支付安排 154.5 亿元，其

中：使用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安排 152.1 亿元，市级财政

安排 2.4 亿元。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146.86 亿元。其中：使用上级

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安排 144.62 亿元，市级财政安排 2.24 亿

元，已全部提前下达。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性转移

支付（不包括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68.24 亿元，主要用

于均衡地区间财力配置，保障基层政府日常运转和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管

理）78.62 亿元，主要用于履行中央、省、市承担的共同财

政事权的支出责任，提高市县履行共同财政事权的能力。

（二）专项转移支付 7.63 亿元。其中：使用上级提前

下达转移支付安排 7.48 亿元，市级财政安排 0.15 亿元，已

全部提前下达。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2 亿元、科学技术支出 0.007 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0.025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0.063 亿元、节能环保支

出5.16亿元、农林水支出0.15亿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0.14

亿元、金融支出 0.001 亿元，主要用于引导县市区贯彻落实

国家、省、市政府决策部署。

四、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围绕

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目标，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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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健全标准体系，狠抓责任落实，推动预算绩效管

理在全市全面实施，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

（一）搭建 1+1+N 制度框架体系。出台《中共衡水市委

财经委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衡

财经办〔2019〕2 号），印发《衡水市财政局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衡财预〔2019〕306 号），

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印发

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

效运行监控、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等配套制度办法；同时

在中期绩效评估、重点绩效评价和部门绩效自评核查方面作

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二）重点推进 3 项措施。一是建立并落实“一评估两

表单”制度。一评估，即部门申请新增预算项目前，必须开

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做为审批的前置环节和必备

条件，作为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两表单，即下达预

算指标文时，“资金分配表”和“绩效目标表”同时下达，

让单位收到资金的同时，明确绩效目标和任务。全面落实绩

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要求，为实时动态监控和绩效评

价打下坚实基础。二是核查并通报部门绩效自评。在优化绩

效自评报告模板、加强重点指导、提高部门绩效自评工作质

量的基础上，组织业务科室对归口预算部门报送的部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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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自评报告及 500万以上的重大政策项目的绩效自评报告

进行集中核查，形成《衡水市财政局关于市直部门 2018 年

度绩效自评结果核查通报》（衡财预〔2019〕308 号），提

出与 2020 年预算安排挂钩的 3 点建议。三是全面并规范公

开绩效自评结果。在衡水市财政局门户网站绩效管理专栏，

向社会全面公开市级预算部门整体及项目自评结果。

（三）突出抓好 1 个领域。组织并重点指导科技领域探

索突破。一是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根据《衡水市促进科技创

新发展九条措施》《衡水市科技创新五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等任务要求，研究建立起科技领域绩效

指标标准体系。涵盖创新主体及服务平台建设、协调创新与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引育、科技金融推进、科普宣传、

基础研究等 7 大资金用途的 84 条绩效指标及绩效标准，其

中 36 条部门整体绩效指标，48 条政策（项目）绩效指标。

二是探索改进管理、提升绩效的实招。1.全面开展事前绩效

评估。2020 年预算申请前，市科技局根据我市“3+2”现代

产业体系和“9+5”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和往年科技项目

实施情况及绩效情况，强化可行性科技项目的论证，提高预

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预算执行中强化成本控制。市

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实行网上全过程管理,逐渐实行无纸化

申报，所有佐证材料通过统一的市级科技计划管理平台进行

上报，最大程度降低项目申报成本。3.加强科技领域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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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及结果应用。重点指导市科技局开展绩效自评，全面客观

地反映出 2018 年度科技创新资金支出的绩效情况。对 2018

年科技研发支出聘请衡水学院专家组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制

定了评价方案和实施细则，评价得分为 103 分（总分 130 分），

评价结果为良。评价结果在申报项目需求、改进管理及 2020

年预算安排中进行了应用。

五、政府采购情况

2020 年市本级政府采购预算项目资金安排 13.36 亿元，

按采购类别分：货物类 3.04 亿元、工程类 7.05 亿元、服务

类 3.27 亿元；按资金来源性质分：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10.73 亿元、基金预算拨款安排 0.64 亿元、财政专户核拨资

金 0.11 亿元、其他收入 1.88 亿元。2020 年市级政府采购预

算编制要求为：使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所有资金采购货

物、工程和服务，凡符合《河北省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

限额标准》的，都应编列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并在预算编审

系统中填列《政府采购预算表》，其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以内的品目，不分金额大小应当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以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应当编制政府采购

预算。2020 年市级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为：单项或批量采购预

算金额 30 万元（不含）以下的，不需办理政府采购手续；

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为：货物类和服务类 150 万元（含），工

程类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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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无。


